
总２８７期　第１１期

　２　０　１　３年１１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贵州社会科学

Ｇｕｉｚｈｏｕ　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ｓ
Ｖｏｌ．２８７，Ｎｏ．１１　
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．２　０　１　３


　

　　基金項目：２０１３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（Ｊ１３ＷＥ６０）。

　　作者简介：王振霞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，主要研究方向：世界古代史。

古罗马家庭生活的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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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在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过程中，古罗马人家庭生活的变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。在婚姻

生活方面，随着婚姻形式的转变，妇女婚姻自主权增加而且离婚变得更容易更常见；在政治方面，随着公民权

的扩展和家父权的崩溃，家庭失去了政治的、特权的色彩；在经济方面，奴隶制庄园经济逐渐取代封闭、自给

自足的个体家庭经济；在宗教方面，家族宗教衰落，宗教的道德影响逐步消失，虔敬的情感陷于灭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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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元前３至前２世纪，罗马共和国迅速向外

扩张，扩张的结果是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中海帝

国。在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过程中，古罗马人

家庭生活的变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，因为它

不仅关系到国家政体，而且也涉及罗马的风俗习

惯、政治、经 济 以 及 宗 教 生 活 等 方 方 面 面。本 文

拟就此作一具体探讨，以求教于学者同仁。

一

　　早期罗马人的婚姻生活是严肃、简单而完备

的。罗马人 一 般 缔 结 有 夫 权 婚 姻。在 有 夫 权 婚

姻中，女 子 在 未 出 嫁 前 由 父 亲 监 护，但 结 婚 之 后

处于夫权或夫家的家长权之下，包括嫁妆在内的

从父家带来的财产和女子自身完全由夫家支配。
丈夫拥有 所 有 的 财 产，女 性 必 须 一 切 服 从 丈 夫。
男子对妻子的权威被称为夫权，关于这种古老权

威的内容，古罗马政治家加图说：丈夫可以休妻，
其权力是 无 限 的，可 以 为 所 欲 为。妻 子 犯 了 错，
要遭受丈夫的惩罚；倘若她喝酒，将被责罚；倘若

她与人通奸，将被杀戮。［１］１４７妇女以管理家庭和养

育子女为 己 任，严 守 妇 道。在 罗 马 人 的 观 念 中，
妻子应该具备以下美德：端庄稳重，温柔顺从，贤

淑沉静，专注于纺织和家务，不要操心分外之事，
不 随 便 发 表 意 见，严 肃 克 己， 不 饮

酒。［２］Ｌｉｖｅｓ　ｏｆ　Ｌｙｃｕｒｇｕｓ　ａｎｄ　Ｎｕｍａ　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２５．５－６使 妇 女 和 男 子

结合在一起 的 不 是 虚 无 缥 缈 的 罗 曼 蒂 克 式 的 追

求，而是对 宗 教 的 虔 诚，部 落 内 部 的 团 结 纽 带 以

及为了求得 经 济 和 军 事 上 的 谋 生 手 段 的 迫 切 需

要。［３］８１古罗马 传 统 的 婚 姻 形 式 是 祭 祀 婚 或 麦 饼

婚，这种婚姻形式需要举行十分正式和隆重的宗

教仪式。这种婚礼仪式通常由朱庇特祭司主持，
使用 一 些 特 定 的 程 式 化 语 言，并 要 有１０名 证 婚

人在场。之所以被称为麦饼婚，是因为婚礼仪式

中最重要的 部 分 就 是 新 郎 把 新 娘 引 领 到 家 神 面

前，在祭祷 中 共 同 食 用 一 种 麦 制 的 点 心，使 夫 妇

的结合成 为 神 圣 的，这 一 礼 仪 象 征 着 从 此 之 后，
他们将共奉同一个祖先，同一处灶火。在罗马人

眼里，公开示爱被看作不合适的行为。监察官加

图曾把马尼 利 乌 斯 这 个 有 潜 力 的 执 政 官 候 选 人

驱逐出元老院，原因是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女



儿的面拥抱妻子。在谈及此事时，加图维护自己

的立 场，说 自 己 从 不 拥 抱 妻 子，除 非 屋 外 雷 电 交

加的时候。［２］Ｌｉｖｅｓ　ｏｆ　Ｍａｒｃｕｓ　Ｃａｔｏ，１７．３－７罗马人严格实行一

夫一妻制，其婚姻生活比较稳定。据普鲁塔克记

载，罗马 建 城２３０年 之 后，才 出 现 第 一 起 离 婚

事件。［２］Ｌｉｖｅｓ　ｏｆ　Ｌｙｃｕｒｇｕｓ　ａｎｄ　Ｎｕｍａ　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２５．７

公元前２世纪罗马称霸地中海之后，随着大

量财富和奴隶的流入，罗马人的婚姻生活发生了

变化。自公元前３世纪以来，罗马流行无夫权 的

婚姻。［４］在无 夫 权 婚 姻 下，婚 后 的 妇 女 及 其 嫁 妆

仍然处于 父 亲 的 控 制 下。祭 祀 婚 或 麦 饼 婚 逐 渐

被更加自 由 和 简 便 的 时 效 婚 和 买 卖 婚 取 代。时

效婚规定，男女如果持续同居达到一年以上即成

为合法 夫 妻，这 种 形 式 无 须 举 行 隆 重 的 婚 礼 仪

式，终止婚姻也很方便。而买卖婚只需举行一种

虚拟的买卖仪式，就可以立即确定夫妻关系。婚

姻形式的转变影响深远。首先，离婚变得更容易

更常见。由 于 隆 重 的 婚 姻 仪 式 被 一 种 个 人 契 约

取代，婚 姻 的 纽 带 变 得 松 弛，终 止 婚 姻 关 系 只 要

双方宣布一个协议就行了。提比略统治时期，一

个 财 务 官 头 天 结 婚，第 二 天 便 把 妻 子 休

了。［５］Ｔｉｂｅｒｉｕｓ，３５．２在上层 社 会 也 好，被 释 放 的 奴 隶 之

中也好，休 妻 不 再 像 之 前 那 样 只 惩 处 女 子 不 育，
而成了男人之间的一种通融做法，他们短时间地

互相 借 用 女 儿、姐 妹 甚 至 妻 子。［６］３０５为 了 逃 避 责

任，男子 不 愿 结 婚，因 此 婚 外 的 通 奸 行 为 盛 行。
因为男子都想满足他们的色欲，而不承担婚姻生

活的责 任。蓄 妾 制 和 娼 妓 制 发 达 起 来。在 图 拉

真时期，仅 罗 马 城 就 有 娼 妓３２０００人。其 次，妇

女的 婚 姻 自 主 权 增 加。妇 女 对 财 产（主 要 是 嫁

妆）的独立 支 配 权 大 大 增 加，她 们 在 婚 姻 家 庭 生

活中单向服 从 的 被 动 地 位 开 始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得

到扭转。从前是男性主宰婚姻的缔结和终止，现

在这种权 利 逐 渐 为 男 女 双 方 共 有。西 塞 罗 在 一

封信里 写 道，有 一 个 妇 女 趁 丈 夫 去 外 地 还 没 回

来，抢 在 前 面 获 准 了 离 婚，纯 粹 是 因 为 她 结 识 了

另一个男人，而 且 要 嫁 给 这 个 男 人。［７］据 撒 路 斯

提乌 斯 记 载，从 苏 拉 时 代 以 后，除 了 可 耻 地 挥 霍

财富 以 外，对 于 淫 乱 的 事 情、精 美 的 饮 食 以 及 其

他各种奢侈享受的爱好也同样地变得强烈起来；
男人玩弄女 人，女 人 则 出 卖 自 己 的 贞 操。［８］说 到

妇女的通奸行为，公元１世纪的讽刺诗人朱文纳

尔（Ｊｕｖｅｎａｌ）曾 经 说，自 从 罗 马 的 黄 金 时 代（公 元

前２世纪初）以 来，贞 节 已 经 是 一 种 极 为 罕 见 的

美德了。［９］在一首诗中，他写道，如今一个丈夫抓

到他的妻子的不贞行为时，她便会向他说，“我们

已经讲好了，你 可 以 做 你 喜 欢 做 的 事，我 也 有 权

自找乐趣。任 你 怎 样 指 天 骂 地，漫 骂 怒 吼，我 死

也要走这 条 路”。他 还 声 称，当 时 如 果 哪 个 妇 女

只有两个情夫的话，那么她相对来说可以算作奉

守贞操的 楷 模 了。［３］１１１，１１４更 有 甚 者，据 苏 维 托 尼

乌斯记 载，在 公 元１世 纪，为 了 追 求 婚 外 性 行 为

的自由而免受法律严厉的惩罚，一些出身高贵的

妇女竟然宣 布 自 己 为 妓 女。［５］Ｔｉｂｅｒｉｕｓ，３５．２另 外，随 着

经济地位的提升，妇女从琐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

解放出 来，有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金 钱 参 与 到 社 会 活

动。她们组 织 聚 会 和 饮 宴，观 看 戏 剧、竞 技 和 角

斗表演。据奥维德记载，那些猎艳的男人们可以

到广场、市场、剧 场、跑 马 场、竞 技 场 以 及 宴 会 等

地。［１０］据记载，在尼禄统治时期，有的妇女竟把孩

子生在剧场里。［５］Ｎｅｒｏ，２３．２可见，妇女有很大的自由

活动空间。
婚姻关 系 的 混 乱，动 摇 了 家 庭 基 础。为 此，

奥古斯都采 取 了 严 厉 的 措 施 对 付 不 结 婚 的 男 子

和没有丈夫的女子，而对结婚和教育子女则给予

报偿，但由于时代的变化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。

二

　　古罗马家庭是一个政治组织，政治是家庭生

活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。以 家 族 为 基 础 的 氏 族 是 国

家的组成部 分，因 此，早 期 罗 马 家 庭 是 个 政 治 组

织。西塞罗将当时的罗马国家理解为“人民的财

产”，“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

为了共同利 益 的 伙 伴 关 系 而 联 合 起 来 的 一 个 集

合体”。［１１］３５公民 身 份 是 罗 马 人 参 与 国 家 政 治 军

事生活的保证，而享有公民权受到非常严格的家

系性条件 的 制 约。只 有 参 照 城 邦 中 的 权 力 才 能

理解家庭。作 为 奴 隶 主 阶 级 的 罗 马 公 民 有 缔 结

婚姻，组建家庭的权利。奴隶和没有公民权的自

由民不能组织合法的家庭。因此，家庭是公民机

制，也是特 权 阶 级 的 一 个 机 制。根 据１９世 纪 法

律史家梅因的说法，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

关系，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庭的联合，“在早

期的共和政 治 中，所 有 公 民 都 认 为，凡 是 他 们 作

为其成 员 之 一 的 集 团，都 是 建 筑 于 共 同 血 统 上

的”。［１２］但扩张之后 的 罗 马 人 为 了 保 持 和 巩 固 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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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权，逐 渐 把 公 民 权 授 予 被 征 服 地 区 的 居 民，拉

丁人、意 大 利 人 逐 渐 取 得 部 分 公 私 权 利，到２１２
年，卡 拉 卡 拉 授 予 帝 国 境 内 的 自 由 民 公 民 权，权

利义务主体 的 范 围 从 贵 族 家 长 逐 渐 扩 展 到 几 乎

全体自由 人。非 罗 马 人 取 得 以 前 只 有 罗 马 人 才

独有的家 庭 和 家 长 权 的 法 律 地 位。家 庭 越 来 越

失去其政治特殊性，不再是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特

权，成为帝国范围内除了奴隶以外的其他社会阶

级都可以享有的一种生活。至帝国晚期，奴隶也

逐渐成了 可 以 拥 有 自 己 家 室 的 人。家 庭 失 去 了

政治 的、特 权 的 色 彩，成 为 人 人 都 可 以 享 有 的 生

活方式。
家庭存在于个人与城邦之间，是城邦这个政

治结构良 好 运 转 必 不 可 少 的 一 个 聚 合 体。政 治

秩序只承认那些在自己家中行使权力（此权力从

未被认为是私人权利）直到死亡的人为充分行使

职权的公民。儿子只是第二地带的公民，他们主

要是通过自己的父亲充当公民：他们不能完全充

当享 有 权 利 的 公 民，不 能 直 接 进 入 法 庭，不 能 用

自己 的 名 字 在 户 口 调 查 上 登 记，即 使 结 了 婚，也

不论多大 年 龄。一 位 父 亲 应 该 培 养 他 的 儿 子 步

入政治社会，这是公民训练。一个男孩从童年时

代起，跟 随 其 父 步 入 一 切 公 共 场 合。到 大 会 堂

去，为的是听父亲辩护；到集会广场去，父亲在那

里与朋友相遇；到元老院去；到宴会上去，他在那

里有他的位置；执行公务时，到行省去，这时甚至

妻子 也 是 呆 在 家 里 的；甚 至 流 放，也 要 跟 他

去。［６］３４３不论儿子在罗马当法官还是元老院议员，
在一个自治市当市政官还是十人队长，他的政治

开支均由父亲借给，因为祖传遗产是由父亲负责

管理的。［６］３１６在共和时 期，个 人 的 德 行、家 族 的 利

益与国家 的 荣 誉 一 致，人 生 成 功 的 标 志 是 职 务、
声望、美德 和 荣 誉。在 帝 国 时 期，共 同 政 治 观 念

消失。普通公民日益远离国家政治，政治不再被

看成是维系 公 民 集 体 的 纽 带 和 体 现 个 人 人 格 的

力量。在国 家 机 构 与 大 家 族 的 荣 誉 不 再 紧 密 统

一的情况下，荣誉渐渐变成了道德问题。不论其

社会地位如何，支撑家族门面的普通方式是在家

庭私人生活 大 事 时 或 家 庭 成 员 公 共 生 活 中 每 一

阶段时大摆排场，散发钱财。在罗马公民的心目

中，人生 的 目 的 和 精 髓 在 于 自 有 家 室 和 儿 孙 满

堂。由于公 民 的 价 值 和 生 儿 育 女 关 系 到 社 会 机

制和政 治 方 面，国 家 将 其 提 高 到 公 共 规 范 的 高

度。成家立 业 和 生 儿 育 女 是 公 民 的 义 务、美 德。
据小普林尼记载，“他有数个子女。在这方面，他

也履行了自己优秀公民的义务，因为他充分享受

了一个妻子的生育能力，而那时没有孩子的好处

使大 多 数 人 觉 得 即 使 一 个 独 子 也 是 一 种 重

负”。［１３］生育子 女 是 公 民 的 荣 誉，也 是 一 种 美 德。
据普林尼记载，公元前２２１年儿子对父亲的悼词

中对此是予以赞扬的：他曾希望做一个第一流的

勇士，出类拔萃的演说家，常胜将军；手下执掌重

大事件；被授予更大的荣誉，贤明，像一个杰出的

元老院议员 那 样 倍 受 敬 重，很 光 彩 地 致 富，留 下

众多子女；在城邦中享有盛名。［１４］

在历史的发展中，家庭政治组织的性质逐渐

消退。西塞 罗 说，没 有 权 力，便 不 可 能 存 在 任 何

家庭。［１１］２２４早期家庭的政治性表现为家父权的至

高无上。古罗马家庭包括妻子儿女等家庭成员，
以及奴隶 和 所 有 家 庭 财 产。罗 马 的 家 长 权 是 指

家长对 家 属、奴 隶、牲 畜 和 其 他 财 产 的 支 配 权。
家长权具有绝对性的特征，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

全权处置，家 长 权 的 依 据 是 权 力 关 系，所 以 不 受

法律限制和国家干涉，家长权仅受宗教和习惯的

约束。家长是权利义务主体，但家长权只及于私

权而不及于公权。家属虽然不是权利义务主体，
但到了一定 年 龄，可 以 行 使 选 举 权，可 以 担 任 执

政官、大法官、监察官等，而无须经家长同意。但

家属做官 后，在 私 权 方 面 仍 须 受 家 长 支 配。“古

罗马的立法官赋予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力，终身

有效的权力。父亲有权监禁和鞭打儿子，把儿子

当作囚犯，让他在农场干活，甚至有权处死儿子。
即使儿子已 经 参 与 政 治，担 任 地 方 行 政 首 长，而

且为民众办 了 许 多 好 事，已 经 享 有 声 誉，父 亲 仍

然可以行使上述权力。由于这项法律，常常出现

一种荒唐的局面：在公开论坛上抨击元老院替老

百姓说话的 人 物，被 父 亲 拉 下 讲 台，拖 回 去 任 意

施以惩罚。”［１５］随着社会进步，商品经济 发 展，到

共和国末期和帝国初期，家长的男性子孙开始普

遍地享有公权和财产权，妇女逐渐取得部分公私

权利，甚至 奴 隶 也 逐 渐 享 有 限 制 的 私 权，如 部 分

的财产权。公元２世纪，十二铜表法赋予父亲对

子女的生 杀 予 夺 权 完 全 被 废 除。经 过３个 世 纪

以后，国家权力几乎完全代替了家长权力。

三

　　古罗马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，经济是家庭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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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的组成 部 分。在 古 罗 马 早 期，封 闭、自 给 自 足

的个体家 庭 经 济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居 主 导 地 位。家

庭财 产 集 中 于 家 长，家 属 没 有 私 产，其 所 得 的 一

切财物归 家 长 所 有。家 属 在 财 产 方 面 既 无 权 利

能力，又无行为能力。劳动者主要是家长本人及

其家庭 成 员，只 有 在 特 殊 情 况 下，才 使 用 奴 隶。
家长指挥全家进行劳动，按生产需要和家庭人口

的多少买 入 和 出 让 劳 动 力。家 长 是 严 厉 而 又 粗

鲁的农夫 和 战 士。如 公 元 前５世 纪 的 独 裁 官 昆

提乌斯·肯 奇 那 图 斯，当 埃 魁 人 入 侵 罗 马 时，元

老院 曾 派 遣 使 者 通 知 他，让 他 统 兵 抗 敌，当 时 他

正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劳作。受命后，他擦干身

上的汗，穿上 长 袍，迅 速 赶 赴 前 线，只 用 了１６天

时间，就将埃魁人击败，随即交换军事独裁权，解

甲归 田。［１６］３．２６自 由 民 热 爱 劳 动，专 心 耕 耘，以 当

一位好农民为荣。在赞扬一个值得称许的人时，
罗马人 的 赞 辞 总 不 出 乎“好 农 民”、“好 庄 稼 汉”
等，得到这种赞扬的人也被认为受到了最高的称

赞。公元前２０９年的执政官曼尼乌斯，在战胜萨

宾人、萨 谟 奈 人 和 皮 洛 士 并 获 三 次 凯 旋 后，毅 然

回乡从事 田 间 生 产。萨 谟 奈 人 曾 送 给 他 一 大 块

黄金，他鄙夷地拒绝，并说在他看来，拥有黄金不

算 光 荣，能 统 治 拥 有 黄 金 的 人 才 算 光

荣。［２］Ｌｉｖｅｓ　ｏｆ　Ｍａｒｃｕｓ　Ｃａｔｏ，２．１－２个体家庭经济 大 多 是 自 给

自足的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目的，父亲供给谷米、
蔬菜等食物，提供羊毛及亚麻的原料给母亲和家

奴操作。作 为 家 庭 主 妇 的 妇 女 在 家 庭 经 济 中 起

着重要作用，她们亲自烹制食物和纺织衣服。按

照罗 马 人 的 观 念，纺 织 之 于 女 人，如 同 耕 种 之 于

男人。关于家庭的分工制度，除了以性的区别为

基础之外，在布匿战争之前很难说已经成立。家

庭之中没有一个奴隶精于烹饪的，专门的炕饼师

也没有。所 以 烹 调 等 工 作 都 由 主 妇 担 任。可 是

有几种工 业 在 家 外 举 行。有 专 门 的 洗 漂 工 人 洗

濯衣裳和布匹，还有皮革匠、打铜匠、金匠等。［１］１５８

各个家族的奴隶数目是很少的。
公元前２世 纪，随 着 奴 隶 制 经 济 的 发 展，罗

马古老的 家 庭 经 济 的 根 基 发 生 了 动 摇。大 量 奴

隶涌入家庭生活中，奴隶主阶级从繁重的体力劳

动中 摆 脱 出 来，靠 剥 削 奴 隶 生 活，逐 渐 形 成 了 劳

动可耻的 观 念。据 瓦 罗 记 载：“现 在 所 有 的 家 长

们都 不 沾 镰 刀 和 犁，而 是 躲 在 城 里，宁 愿 活 动 于

剧场和 跑 马 场 之 中，而 不 愿 去 照 管 谷 物 和 葡 萄

园。”［１７］早期妇女最基本的家庭纺织技能，在这一

时期成为女奴的主要工作，家境富裕的妇女开始

不亲自 干 粗 活，她 们 的 任 务 变 成 了 监 督 奴 隶 工

作。科鲁美 拉 说，在 他 的 记 忆 中，母 亲 应 该 做 几

乎所有的家 务 活，但 是 在 他 现 在 的 时 代，许 多 女

性开始崇尚 奢 靡，不 屑 于 纺 织 这 些 粗 活。［１８］妇 女

也在实际生活中培养了经营管理能力，家庭经济

管理不再为男人独占。不少女性，尤其是来自上

层社会的妇女开始在家庭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。
她们可以 买 卖 土 地、参 与 动 产 和 不 动 产 的 经 营，
甚至参与 到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活 动 中 来。家 庭 生 活

由俭朴变得奢华。据李维记载，罗马家庭的奢侈

之风首开于亚细亚战争之后。这次战争，第一次

把青铜卧床、贵 重 的 床 罩、地 毯 以 及 其 他 亚 麻 织

物输入罗马，于是在宴会上出现了演奏竖琴的歌

女，也出现 了 使 与 宴 之 人 消 闲 的 其 他 娱 乐，而 宴

会本身也开 始 用 极 精 密 的 计 划 和 很 大 的 费 用 来

布置。［１６］３９．６

奴隶制 庄 园 经 济 开 始 取 代 个 体 家 庭 经 济。
在这种经济中，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从奴隶

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。家长的责任是，以高尚的

手段取得巨 大 的 财 富，并 能 在 自 己 死 后，把 家 庭

的祖传财产至少以一种不减少的状态传承下去。
罗马和意大利农业放弃原来的作物种植，而转向

有利可图的葡萄和橄榄种植业，或经营牧场。公

元前２世纪 加 图 采 取 的 就 是 新 型 的 赢 利 的 农 业

模式。［２］Ｌｉｖｅｓ　ｏｆ　Ｍａｒｃｕｓ　Ｃａｔｏ，２１．５－８家 庭 的 商 业 意 识 增 强，
“当一个贵 族 想 处 理 旧 家 具 或 建 材 时，会 举 行 一

个公开的拍 卖 会，钱 被 闲 置 了 是 不 可 想 象 的，即

使借给亲 戚 朋 友 的 钱 也 要 利 息。女 方 的 父 母 如

果延迟交付 嫁 妆，要 向 女 婿 付 利 息，高 利 贷 是 日

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”。［１９］由 于 手 工 业 和 商 业 逐 渐

发达，家长让 家 属（奴 隶 或 归 一 家 之 长 管 理 的 自

由人）帮助 经 营 管 理 他 的 作 坊、店 铺 以 及 航 海 事

业等，家属因此获得了发挥才能的机会。法律规

定，家 属 可 以 拥 有 特 有 产（Ｐｅｃｕｌｉｕｍ）和 行 为 能

力。特有产 源 于 家 长 对 其 所 宠 爱 的 或 表 现 好 的

家属的奖赏，包 括 家 畜、劳 动 工 具、装 饰 品、零 星

钱币等财物。到共和国末年，家长委托家属经营

管理的财物也属于特有产，包括店铺、作坊、船只

等。在法律 上，特 有 产 的 所 有 权 属 于 家 长，使 用

收益权属于家属。从公元前１世纪末起，儿子的

特有产逐 渐 从 父 亲 的 权 力 下 解 脱 出 来。帝 国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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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家属的财产权进一步加强。一种新的以地中

海为中心的农业经济模式形成，占地广阔的大庄

园改变了 古 罗 马 家 庭 经 济。凡 属 富 家 或 取 得 社

会地位的人，至少有两个家庭，一个是城市宅第，
一个是乡 村 别 墅。富 贵 人 家 的 一 个 特 征 是 分 工

细微。在别墅之内，除专务耕作、播种、收获及管

理葡 萄 橄 榄 的 奴 隶 之 外，还 有 园 丁，最 大 的 庄 园

要雇佣几 千 奴 仆。罗 马 富 人 的 别 墅 是 优 游 畅 抒

的天 堂，也 是 大 多 数 日 用 品 的 来 源，是 一 个 完 备

的经济组织。府第之内奴隶的分工尤为精细，有

专门负责做饭，管理卧房及厅堂的。富有人家都

有很大的 厨 房，管 理 厨 房 的 奴 仆 有 普 通 的 厨 子、
做点心及饼食的厨师。很多家族还有缝衣匠、织

造者、纺纱 者、理 发 匠、外 科 医 生、内 科 医 生。府

第内还有私 人 建 筑 师、秘 书、文 艺 家、音 乐 家、魔

术家、优伶等，有时还有哲学家。［１］１８２

四

　　古罗马家庭是宗教团体，宗教在家庭生活中

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家是神圣的，家中供奉的神有

灶神 维 斯 塔、祖 宗 之 灵 雷 里 兹（Ｌａｒｅｓ）及 守 护 粮

仓之神皮内 提 兹（Ｐｅｎａｔｅｓ）等。日 常 家 庭 生 活 中

最细小的 事 件 都 是 在 神 的 庇 护 下 进 行 的。为 了

得到神的庇佑，以安慰神灵为目的的各种各样的

宗教仪式和 宗 教 节 日 渗 透 进 家 庭 生 活 的 各 个 角

落。家室内都设有祭坛，祭台上燃烧着永不熄灭

的圣火。男性家长作为一家之主是家中的祭司，
掌管家庭内所有的宗教活动，是家宅内圣火的守

护者。古朗 士 说：父 亲 是 离 着 家 火 最 近 的，他 维

护使之不 灭，他 就 是 教 士。在 各 种 祭 祀 活 动 时，
他的 职 务 最 高；他 扼 牺 牲，致 求 神 保 佑 全 家 的 祷

辞。［２０］６５在吃一天的主餐时，家长把一块蘸盐的圣

糕扔进火里，作为对灶神维斯塔的贡品。每个家

庭都会 设 立 一 个 小 神 龛，每 天 早 上 摆 放 一 些 贡

品，献给家庭守护神和家财神。每年２月和５月

纪念死者的祭祀仪式也是在他的监督下进行的。
每逢节日，家长会率众家属敬神祭祖，祈福避灾。
罗马人的生 老 病 死 和 婚 丧 嫁 娶 都 有 很 强 的 宗 教

色彩。如，罗 马 人 和 一 切 古 代 民 族 一 样，把 婚 姻

看作一种 神 圣 而 重 要 的 事 情。传 统 祭 祀 婚 或 麦

饼婚充分体 现 了 以 家 族 宗 教 为 中 心 的 婚 姻 的 神

圣性。这 种 婚 姻 形 式 结 婚 隆 重，离 婚 也 相 对 困

难，因 为 离 婚 也 要 举 行 一 个 宗 教 仪 式，征 得 到 众

多族人的同意和认可。［２０］３２－３３家族宗教在家父权

的确立和延续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，古朗士认

为，古罗马父权的前提和基础是其独有的主持家

庭宗教祭祀的权力，其它权力皆由此而生。这包

括对家 族 财 产 的 所 有 权 和 家 庭 成 员 的 支 配 权。
家族的宗祀 与 家 族 的 产 业 关 联 甚 为 密 切，“所 以

继其产业者，继其宗祀；亦即继其宗祀者，继其产

业”。［２０］５２不论是家长的无限 权 威，还 是 妻 子 儿 女

的从属地位，都可以从家族的宗教祭祀活动中找

到理论上的根据。
公元前２世纪以来，家族宗教衰落。家长曾

依靠祖先 的 精 灵，维 持 对 家 族 成 员 的 精 神 统 治。
现在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家长宗教观念淡薄，他们

把古代家族责任义务的宗教观念看作讨厌的，不

合时宜的东西，离婚和弃婴的现象时有发生。罗

马早期的人们为了社会及宗教目的而结婚，而这

个时代的婚 姻 往 往 因 纯 粹 的 政 治 或 经 济 的 原 因

而结合，婚 姻 的 动 机 多 半 是 牟 利，或 仅 仅 是 个 人

的享乐。上流阶级的人很少把婚姻看作对国家、
对祖先负严重责任的事情。帝国时期，婚姻完全

变成了人事。传统的宗教的虔敬（ｐｉｅｔａｓ）成为属

于过去的概念。敬神祭祀，已由虔诚信奉变为一

种负担。家 长 渐 渐 不 再 亲 自 主 导，而 是 交 给 家

属，甚至奴 隶 去 做。宗 族 的 祭 坛，迁 到 僻 静 的 地

方，家庭的 祖 先 也 堆 在 一 个 特 殊 的 地 方，叫 做 圣

地（ｓａｃｒａｒｉｕｍ）。家膳不再在火灶旁摆设，却设在

家中别的 地 方 的 会 食 室。家 庭 的 精 神 纽 带 岌 岌

可危，严重地影响了罗马社会的道德风尚和婚姻

家庭生活。
家族宗教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征

服战争促 进 了 公 民 集 体 的 分 化 和 瓦 解。马 克 思

指出：“罗 马 贵 族 不 断 进 行 战 争，强 迫 平 民 服 兵

役，阻碍了 他 们 的 劳 动 条 件 的 再 生 产，因 而 使 他

们变得 贫 穷 而 终 于 破 产”。［２１］另 据 阿 庇 安 记 载，
“富有 者 并 吞 邻 近 的 土 地 和 他 们 贫 穷 邻 居 的 份

地，一部分 是 在 被 说 服 之 下 购 买 的，一 部 分 是 以

暴力霸占的”。［２２］大多数破产的自由民生活不能

自给。这种情形，当然不能生发政治生活及家族

生活健全的观念，男子沾染自私自利及狂暴的控

制欲的毛 病。道 德 标 准 衰 落，社 会 风 气 日 下，纵

欲和贪图享乐之风盛行。其次，公民的同一价值

观消失。众多的意大利人获得公民权后，他们与

罗马人共享利益和财富，“在过去的罗马城里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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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是被 一 种 同 样 的 精 神，对 自 由 的 一 种 同 样 的

爱，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……意大

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以后，每一个城市便表

现了它 自 己 的 特 色，表 现 了 它 所 关 心 的 特 殊 利

益，表现了它对某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的依赖。一

个居民分散 开 来 的 城 市 再 也 不 能 形 成 一 个 统 一

的整体；而且既然人们不过是用于一种特殊的法

律上的规定才成为罗马公民的，人们便不再有同

样的高级官吏、同样的城墙、同样的神、同样的庙

宇、同 样 的 坟 墓，因 此 人 们 就 不 再 用 和 先 前 相 同

的眼光看待罗马，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爱自

己的祖国，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”。［２３］

最后，家族宗教的局限性。古罗马人对宗教的虔

诚信仰一度增强了民族团结，帮助他们在争霸战

争中取胜，但由于家庭宗教重仪式而轻教义，“罗

马人民之间 的 联 系 总 是 一 种 道 义 上 的 而 不 是 宗

教上 的 联 系；他 们 的 宗 教 是 祭 祀 的 和 迷 信 的；它

并没有像犹 太 教 所 发 展 的 那 样 体 现 着 神 性 领 袖

和神圣使 命 的 伟 大 思 想。在 新 时 机 面 前 公 民 观

念失败和消失后，在这体制中根本没有留下什么

内在的，也就是说真正的团结了。每个人越来越

倾向 于 做 在 他 自 己 心 目 中 认 为 是 正 当 的 事

了”。［２４］罗马人 的 放 纵 毁 掉 了 传 统 的 宗 教 信 仰。
从共 和 末 年 开 始，宗 教 的 道 德 影 响 逐 步 消 失，虔

敬的情感陷于灭绝，各种急功近利的迷信活动趁

机大行 其 道。正 如 哈 特 普 勒·利 基 所 描 述 的：
“许多人宣 称 不 存 在 任 何 神，或 神 从 来 不 干 预 人

的事务，却以同样的口气承认完全相信所有的预

兆、占卜术、梦幻及奇迹。无数的自然现象，如彗

星、流星、地震火怪异生物，都被设想为具有某种

神秘的或巫术的效力，它们预示并有时影响人的

命运。”［２５］

早期的大多数罗马人恪守严肃、虔敬和质朴

的家庭伦常，安于平淡的家庭生活。罗马疆域扩

大后，家 中 至 高 无 上 的 家 长 权 崩 溃，家 族 也 同 样

不再是经 济 和 社 会 生 活 的 基 础 了。家 庭 生 活 的

变迁削弱了早期罗马国家的基础，预示着古罗马

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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